沪统字〔2014〕49号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关于做好2014年上海市统计分类
标准与代码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统计局，各调查队，市局和总队各相关处室（单位）：
    为加强本市统计标准管理，准确反映统计分类的变动情况，市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决定开展2014年上海市统计分类标准与代码的修订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修订内容
    （一）统计管理单位名称
    （二）区划名称与城乡属性
    （三）商业中心区名称
（四）园区（开发区）名称
二、修订要求
（一）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修订
1.中央级和市级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与代码由市统计局和上海调查总队各专业处（单位）负责修订。对照《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与代码（JB001-2013）》收集汇总本专业统计工作中需要使用的统计管理单位及实际变动情况，并提出修订意见。
2.区县级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与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队）根据实际需要负责提出修订意见。对照《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与代码（JB001-2013）》收集汇总本级统计工作中需要使用的统计管理单位，并填写《区县统计管理单位修订情况表》。
（二）区划名称与城乡属性修订
区划名称与城乡属性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队）负责修订。区划名称与代码修订，由各区、县统计局（队）根据同级民政部门提供的民政登记资料和实际变动情况，对照《区划名称与代码（JB002-2013）》提出修订意见，同时将区划变动情况在行政区划地图上标识；城乡属性代码修订，由各区、县统计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城乡实施办法》，对照2013年划分的城乡属性代码，对辖区内的村级地域城乡属性变动情况提出修订意见。对于城乡属性有调整或新增的村委会要求填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常住从业人员比例和全村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占全村总面积的比例。
（三）商业中心区名称修订
对照《商业中心区名称与代码（JB003-2013）》，市级商业中心区名称与代码由市局贸易外经处负责提出修订意见，区级商业中心区名称与代码由各区统计局（队）负责提出修订意见。请仔细核对每个商业中心区包含的道路名称和门牌号，避免同一段道路同时位于不同的商业中心区内。
（四）园区（开发区）名称修订
1.国家级和市级工业园区名称与代码由市局工交处负责修订。根据市经济信息化委提供的开发区资料和实际变动情况，对照《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2013年）》，提出修订意见。
2.区县级工业园区名称与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队）负责修订。根据各区、县经信委（商务委）提供的资料和实际变动情况，对照《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2013年）》，提出修订意见。
3.现代农业园区名称与代码由上海调查总队农业调查处负责修订。根据市农委提供的资料和实际变动情况，对照《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2013年）》，提出修订意见。
4.都市型工业园区名称与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队）负责修订。根据本区域实际变动情况，对照《都市型工业园区名称与代码（2013年）》，提出修订意见。
请仔细核对每个园区（开发区）所在的区县、道路四至范围、包含的居（村）委会，避免同一段道路同时位于不同的园区（开发区）内。
三、修订截至日期
修订截至日期2014年9月30日。
四、上报时间
2014年9月26日前，各区县上报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系人名单及联系方式。
2014年10月20日前，报送统计管理单位名称与代码、区划名称与城乡属性、商业中心区名称与代码、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修订情况表。
2014年11月15日前，各区县上报区划地图（电子版和纸质）。
联系人和电话：顾敏雁53857050、18017639276
陈  源53857229、13641950267
郝  杰53857328、13651696631
电子邮箱：gumy@mail.stats-sh.gov.cn
              cheny@mail.stats-sh.gov.cn
              haoj@mail.stats-sh.gov.cn
附件：1.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回执
2.区县统计管理单位修订情况表
3.区划名称修订情况表
4.城乡属性变更情况表
5.商业中心区名称修订情况
6.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修订情况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2014年9月16日        

附件1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回执
_______________区（县）
	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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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区县统计管理单位修订情况表
单位（盖章）                  
	代 码
	统计管理单位名称
	统计管理单位级别
	修订情况

	
	
	一级
	二级
	新增
	改名
	撤销
	说明

	
	
	
	
	
	
	
	

	
	
	
	
	
	
	
	

	
	
	
	
	
	
	
	

	
	
	
	
	
	
	
	

	
	
	
	
	
	
	
	

	
	
	
	
	
	
	
	

	
	
	
	
	
	
	
	

	
	
	
	
	
	
	
	

	
	
	
	
	
	
	
	

	
	
	
	
	
	
	
	


注：1.若该单位存在上级主管单位，则其为二级统计管理单位，否则为一级统计管理单位。
2.请根据实际变更情况在“修订情况”栏新增、改名、撤销等相应格内打“√”。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区划名称修订情况表
单位（盖章）              
	代码
	区划名称
	修订情况
	来源去向
	城乡
属性

	
	街道（镇、乡）
	居（村）委会
	新增
	撤销
	改名
	
	

	
	
	
	
	
	
	
	

	
	
	
	
	
	
	
	

	
	
	
	
	
	
	
	

	
	
	
	
	
	
	
	

	
	
	
	
	
	
	
	

	
	
	
	
	
	
	
	


注：1.新增:（1）“代码”栏为空；（2）“区划名称”栏填写新增的街道（镇、乡）和居（村）委会名称；（3）在“修订情况”栏中的“新增”格内打“√”；（4）在“来源去向”栏填写来源代码和名称；（5）在“城乡属性”栏填写新增单位的城乡属性。
2.撤销:（1）“代码”栏填写已撤销的乡级或村级单位的区划代码；（2）“区划名称”栏填写已撤销的街道（镇、乡）和居（村）委会名称；（3）在“修订情况”栏中的“撤销”格内打“√”；（4）在“来源去向”栏填写去向代码和名称。如果去向为新增的行政区划，则代码为空。
3.改名:（1）“代码”栏填写已改名的乡级或村级单位的区划代码；（2）“区划名称”栏填写改名前的旧街道（镇、乡）和居（村）委会名称；（3）在“修订情况”栏中的“改名”格内打“√”；（4）在“来源去向”栏填写改名后的新街道（镇、乡）和居（村）委会名称。
4.其他情况和操作：（1）分立：原有区划进行“改名”操作，其余分立后的区划进行“新增”操作；（2）合并：其中一个区划进行“改名”操作，其余合并的区划作“撤销”操作；（3）跨区域转移：将该乡级或村级单位在新区域中进行“新增”操作，然后在原区域中进行“撤销”操作。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城乡属性变更情况表
单位（盖章）            

	代码
	乡级名称
	变更情况
	原属性
	新属性
	备注项

	
	
	新增
	调整
	原有
	
	
	

	
	
	
	
	
	
	
	


	代码
	村级名称
	变更情况
	原属性
	新属性
	备注项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常住从业人员比例
	全村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占全村总面积的比例

	
	
	新增
	调整
	
	
	
	
	

	
	
	
	
	
	
	
	
	

	
	
	
	
	
	
	
	
	

	
	
	
	
	
	
	
	
	

	
	
	
	
	
	
	
	
	

	
	
	
	
	
	
	
	
	

	
	
	
	
	
	
	
	
	


注：1.城乡属性代码为两位代码。
第一位为乡级属性代码，用1-3表示。1表示：县级政府驻地；2表示：连接的乡级区域；3表示：其他乡级区域。第二位为村级属性代码，用1-9表示。1表示：乡级政府驻地；2表示：完全连接的村级地域；3表示：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4表示：与其他区完全连接的村级地域；5表示：与其他区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6表示：与其他镇完全连接的村级地域；7表示：与其他镇部分连接的村级地域；8表示：特殊地域；9表示：其他村级地域。
2.新增行政区划的“原城乡属性代码”填“—”。
3.备注项：01表示实际政府驻地；02表示非实际政府驻地；03表示空壳村级单位；
04表示无地域的村级单位。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常住从业人员比例：根据《农村统计报表制度》中行政村基本情况（NCG102-1表）中相应指标2013年底数据填报。
全村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占全村总面积的比例：根据《农村统计报表制度》中行政村基本情况（NCG102-1表）中相应指标2013年底数据填报。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商业中心区名称修订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代 码
	名 称 与 范 围
	修 订 变 动 情 况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6
园区（开发区）名称与代码修订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代码
	名称及范围
	包含的居、村委会
	修订变动
说明

	
	
	区划代码
	名称
	全部或
部分包含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14年9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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